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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常見問題 Q&A 

一、 應如何申請標章？需要哪些文件？向誰申請呢？ 

答 ： 請 於 本 部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資 訊 網 之 標 章 專 區 （ 網 址 ：

https://iaq.epa.gov.tw/iaq/login.aspx）進行線上註冊（公告場所則免）及線上

申請流程，並檢具下列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

請。 

(一) 申請書。（免附紙本，111年 8月起標章調整為系統化申辦） 

(二) 申請日前一年內，場所無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相關法規之切結書及其

相關說明資料。 

(三)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之證明文件。 

(四) 經環境部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

辦法，完成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後出具之檢測報告；檢測報告得以前一年

定期檢測合格證明文件代替之。 

(五) 公告場所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執行管理維護之證明文件；非公

告場所提交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承諾據以執行之文件。 

(六) 公告場所依法規設置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之證明文件。（非

公告場所免附） 

(七) 其他經環境部指定或規格標準規定之文件。 

以上文件可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址：https://iaq.epa.gov.tw/）

>「相關下載」>「下載資料專區」>「5.自主管理標章」下載。 

二、 公告場所已有維護管理計畫書、專責人員、檢測報告，還需要再次檢附文件

嗎？ 

答：不需要，為簡化公告場所申請標章程序，公告場所已依據「公告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完成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

測，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內含專責人員之證明文件)，以網路

傳輸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者，

已符合本要點第四點第四、五及六項規定，公告場所只須於前述網站補

正本要點第四點第二及三項文件經審查通過後，即可授予公告場所標章

使用權，申請優良級標章亦同。 

三、 政府機關等公部門單位是否需檢附設立許可文件？ 

答：政府機關得免附設立許可文件。 

四、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是否為強制規定，一定要申請嗎？ 

答：室內空品自主管理標章，為鼓勵公私場所自主性做好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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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非強制性規定，只要備妥文件就可以申請。 

五、 一般私人機關辦公場所可否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答：否，標章申請對象目前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場所公眾聚集量、進出量

為考量開放十九個類型場所提出申請，包括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

及美術館、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政府機關、鐵路車站、航空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金融機構營業場所、表演廳、展覽室、電影院、視

聽歌唱業場所、商場、運動健身場所、幼兒園、產後護理機構、托嬰中

心等，未來視標章申請及推動情形，新增可申請類型。 

六、 非公告場所申請標章是否需設置一個專責人員？ 

答：否。 

七、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是否有格式可以下載？ 

答：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可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址：

https://iaq.epa.gov.tw/）>「相關下載」>「下載資料專區」>「5.自主管理

標章」下載，非公告場所下載「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簡易

版）」。 

八、 申請標章需要找環境部認可的檢驗測定機構進行場所檢測，要如何洽詢？ 

答：檢驗測定機構可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址：https://iaq.epa.gov.tw/）

>「檢測方式」>勾選「檢驗項目」，即可進行污染物檢測項目及機構查

詢，如下圖一操作方式。 

 

圖一、檢測方式與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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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我是一家幼兒園申請標章需檢測的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為何？ 

答： 

(一) 二氧化碳(CO2)、甲醛(HCHO)、細菌(Bacteria)、粒徑小於等於十微米(μm)之懸

浮微粒(PM10)。 

(二) 各類型場所要檢測的污染物項目及標準可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

址：https://iaq.epa.gov.tw/）>「相關下載」>「下載資料專區」>「5.自主

管理標章」，下載「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或「室內

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查詢。 

十、 申請標章檢測費有補助嗎？ 

答：沒有補助，需自費。 

十一、 優良級或良好級標章有效期如何計算？ 

答：良好級標章定期檢測頻率為二年一次，標章有效期自定期檢測日起算二

年；優良級標章定期檢測頻率則為三年一次，標章有效期自定期檢測日

起算三年。 

例一：某公告場所已於 109年 8月 20日完成定檢，並傳輸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供查核，已於 110年 9月 10日補正「設立許可文件及用印

切結書」，其良好級標章使用權自 109年 8月 20日起（自定期檢測日

起算）至 111年 8月 19日止。 

例二：某非公告場所於 110年 8月 31日完成定檢，並於 110年 9月 10日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授予優良級標章使用權，其優良級

標章使用權自 110年 8月 31日起（自定期檢測日起算）至 113年 8

月 30日止。 

十二、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已取得優良級標章使用權，其下一次定檢點數減半，

細菌檢測點數也減半嗎？ 

答： 

(一) 是，取得優良級標章，採樣點數得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

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減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

整數計算；細菌或真菌須依前述辦法第八條規定每一場所採樣點應至少

二個為原則。 

(二) 優良級標章之定檢點數減半實施時間，須於標章使用有效期間實施。 

十三、 公告與非公告十九類型場所的室內檢測空間包含哪裡，還有應檢測的室

內空氣污染物有哪些？ 

答：各類型場所要檢測的污染物項目可至「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網址：

https://iaq.epa.gov.tw/）>「相關下載」>「下載資料專區」>「5.自主管理

標章」，下載「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或「室內空氣



112.8版 

4 

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查詢，如表一。 

表一、各類型公私場所管理空間及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場所類別 管制室內場所 管制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 

大專院校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圖書館 圖書館閱覽區、自修區、入館服務大廳 

博物館 

美術館 
陳列展示室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醫療機關 
掛號、候診、批價、領藥、大廳、自助

餐飲區 

CO、CO2、甲醛、細菌、

PM10 

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CO、CO2、甲醛、細菌、

PM10 

政府機關 民眾申辦業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PM10 

鐵路車站 票務及候車之車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航空站 報到大廳、到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大眾捷運車站 
車站大廳、穿堂或通道、旅客詢問售票

驗票區 
CO、CO2、甲醛 

金融機構 
申辦金融業務區、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

大廳 
CO2、甲醛、PM10 

表演廳 
觀賞表演區、陳列展示區及入出口服務

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展覽室 交易攤位展示廳（間）、會議廳（室） CO2、甲醛、PM10 

電影院 
觀賞電影區（間）、等候區及入出口服

務大廳 

CO、CO2、甲醛、PM10 視聽歌唱業 民眾等候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商場 
入場大廳、商品櫃區、自助座位餐飲區、

通道 

運動健身場所 民眾運動健身區及入出口服務大廳 

CO2、甲醛、細菌、PM10 

幼兒園 
各幢（棟以提供幼童日常活動場所之教

室、遊戲室為限）建築物室內空間， 

產後護理機構 
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產婦日常活動

之大廳、交誼廳（會客室）為限 

托嬰中心 
建築物室內空間，以提供嬰幼兒日常活

動場所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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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我是非公告場所，已取得優良級標章，如何申請綠點呢？ 

答：  

(一) 為鼓勵非公告場所取得自主管理標章，凡首次取得優良級或良好級自主

管理標章之非公告場所，依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核發標章日

期為準，優良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即可獲得 350,000點（價值

新臺幣 3,500 元）或良好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可獲得 200,000

點（價值新臺幣 2,000元）等獎勵，贈完為止。 

(二) 環境部將依據環保局標章核發日，發放綠點序號予該環保局，再由環保

局轉發予該場所（如圖二）。 

 

圖二、綠點申請發放流程 

 

十五、 請問幼兒園、托嬰中心、地區型醫院、產後護理之家及社會福利機構（長

照中心、老人養護中心或護理之家）是否皆可申請自主管理標章？ 

答：是，環境部鼓勵敏感族群場所申請標章，以維護國民健康。 

十六、 我是縣市環保局，標章審核通過後進行核發時，是否仍需正式函復場所

呢？ 

答：否，本部為提升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管理效益，已於 111年 8月

月建置「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系統」，環保局可於標章系統線上

辦理相關作業，環保局審核通過時，亦可無須正式函復，系統通知即可，

以簡化環保局授予核發標章作業程序。 

十七、 該於何時申請標章展延呢?有效期限如何計算？ 

答：標章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人應於期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內申

請展延，逾期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並於期滿前完成展延審查作

業。(非因可歸責於標章使用權人之事由，致未能於期滿前完成展延之審

查作業者，得申請暫時展延使用期間，以一次為限，最長期間為三個月) 

展延標章效期為前一次標章到期日延續計算。 

例一：某公告場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授予優良級標章使用權，

其優良級標章使用權自 110年 8月 31日起（自定期檢測日起算）至

113年 8月 30日止。標章使用權人已於 113年 3月 30日申請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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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13年 4月 30日完成定檢，主管機關於 113年 5月 30日完成審

查作業，其經展延之優良級標章使用權自 113年 8月 31日起（自前

一次標章到期日後延續計算）至 116年 8月 30日止。 

例二：某非公告場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授予良好級標章使用

權，其良好級標章使用權自 110年 8月 31日起（自定期檢測日起算）

至 112 年 8 月 30 日止。標章使用權人已於 112 年 4 月 30 日申請展

延，並於 112年 7月 15日完成定檢，主管機關於 112年 8月 15日完

成審查作業，其經展延之良好級標章使用權自 112年 8月 31日起（自

前一次標章到期日後延續計算）至 114年 8月 30日止。 

十八、 若沒有裝設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也可以申請自主管理標章嗎？ 

答：可以，目前尚未公告指定設置自動監測設施場所，故以鼓勵裝設自動監

測設施為主要推動方式。有關自動監測設施規格，經清盤查市售自動監

測儀器規格，本部已納入「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及第 17條附錄。 

十九、 依據公告場所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檢測實施時間，

自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日起算，並得提前或延後三個月內辦理」，標章期

限是否可以同步延後 3個月？ 

答：  

(一) 依據自主管理標章要點第七點「標章使用期間，優良級為三年，良好級

為二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人應於期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

內申請展延。逾期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故標章有效期限仍為

三年或二年，場所得以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日起算三年或二年，並得提

前或延後三個月內辦理下一次定檢，若場所延後三個月內辦理下一次定

檢，其標章期滿後則為無標章狀態。 

(二) 現階段以標章使用之屆期日作為展延起始日，自主管理標章要點屬於行

政規則，後續將再行評估進行自主管理標章要點之修正。 


